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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

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

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

业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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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报告书》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本次交易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购买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股权

的交易行为 

上市公司、锌业股份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于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林桂娟女士、于朝旭先生、于航先

生和于跃先生 

交易对方、宏跃集团 指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

产、拟购买资产 
指 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股权 

标的公司、目标公

司、宏跃北铜 
指 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太平

洋证券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中伦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中水致远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协议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之业

绩补偿协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过渡期 指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

割日当日）的期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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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为锌业股份拟收购宏跃集团持有的宏跃北铜 100.00%股权，锌业

股份将以现金进行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本次交易不会导致锌业股份实际控制

人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跃北铜将成为锌业股份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为宏跃集团。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为锌业股份向交易对方宏跃集团支付现金收购其持有

的宏跃北铜 100.00%股权。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构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宏跃北铜 100.00%股权的最终

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76,028.44 万元，

增值率 19.30%；以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77,900.00 万元，增值率 22.24%。 

本次交易标的作价以评估报告中的资产基础法为基础的评估值为参考，经

双方协商确定为 76,000.00 万元。本次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1）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41,800.00 万

元； 

（2）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 12 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34,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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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1 年 8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议案。 

（2）2021 年 9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3）2021 年 10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重组草案及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1 年 8 月 23 日，宏跃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向锌业股份转让宏跃

北铜 100%股权的相关议案。 

3、标的公司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1 年 8 月 23 日，宏跃北铜股东宏跃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向锌业股份

转让宏跃北铜 100%股权。 

4、经营者集中事项的审查程序 

2021 年 9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

项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

〔2021〕575 号），决定对锌业股份收购宏跃北铜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锌

业股份可以实施集中。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无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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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 

根据葫芦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等工商变更

登记资料，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宏跃北铜已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办理完毕相

应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锌业股份已成为持有宏跃北铜 100%股权的股东。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由锌业股份以现金方式向交易

对方宏跃集团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1、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锌业股份向交易对方支付

41,800.00 万元； 

2、自标的资产交割之日起 12 个月内，锌业股份向交易对方支付 34,200.00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锌业股份暂未向宏跃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锌

业股份将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向宏跃集团支付本次交易

对价。 

综上，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锌业股份尚需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

义务，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过程中，不存在相关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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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情况 

本次重组方案首次披露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减持股份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未更换。 

五、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关联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况，或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21 年 8 月 23 日，锌业股份与交易对方宏跃集团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 

2021 年 8 月 23 日，锌业股份与交易对方宏跃集团共同签署了《业绩补偿协

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业绩补偿协

议》均正常履行，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锌业股份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了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出具的承诺。截

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各方在《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中所作出的承诺事

项均正常履行，不存在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其尚未履

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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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重组有关交易协

议及涉及的各项承诺等文件，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宏跃集团需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

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义务； 

（二）锌业股份需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分期履行支付交易对价的

义务； 

（三）本次交易的相关承诺方需继续按照《重组报告书》、《股权转让协议》

以及《业绩补偿协议》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承诺； 

（四）锌业股份按照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

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锌业股份本次重组的审批以及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各方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审批

程序，标的公司的过户及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工商变

更登记已经完成，交易对价的支付正在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本次交易涉

及的标的资产交割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

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况，或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

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

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九、律师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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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

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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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二）《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

书》； 

（三）《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有关备查文件： 

（一）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 24 号 

电话：0429-2024121 

联系人：刘采奕 

（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 号华远企业号 D 座 3 单元 

电话：010-88321818 

联系人：吴燕、唐子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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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报告书》之签章页）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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